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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江北区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生产工作

兼职协管员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江发改产〔2022〕170号

各有关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重庆港城管委会：

根据工作实际，我们将《重庆市江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

于印发<江北区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生产工作兼职协管员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江发改发〔2016〕96号）进行了修订，经我委第

10次党组会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江北区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生产工作兼职协管员管理办法

重庆市江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年 5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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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北区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生产工作
兼职协管员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油气长输管道安全保护，进一步强化油

气长输管道安全监管网络体系建设，规范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生产

工作兼职协管员（以下简称“油气长输管道安全兼职协管员”）管

理，提高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监管水平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相关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重庆港城管委会负

责油气长输管道安全兼职协管员的聘用、管理、考核和解聘等工

作。

第二章 聘用

第三条 油气长输管道安全兼职协管员原则上从管道经过的

村社、重庆港城管委会工作人员或熟悉油气长输管道经过地情况

的人员中选聘，并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无违法犯罪记录。

（二）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，50 周岁以下（条件特别优秀者

可放宽到 55周岁），身体健康，能适应较长距离步行要求，有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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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长输管道巡查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。

第四条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聘任为管道安全

生产兼职协管员的，不得领取巡线补贴。

第五条 相关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重庆港城管委会对

油气长输管道安全兼职协管员资格进行审查，经审查合格后自行

聘用，同时报区发展改革委备案。

第三章 工作职责

第六条 我区油气长输管道安全兼职协管员的主要工作是对

管道企业巡线的补充和加强，并在发生险情时，协助专业救援队

伍开展疏散救援等工作，主要完成以下工作任务。

（一）定期对所负责区段油气长输管道开展徒步巡查，发现

管道泄漏、法定范围内第三方施工、管道上方重物占压等情况时，

及时通知管道企业并上报所在属地街镇、重庆港城管委会。

（二）及时制止危害油气长输管道的违法行为或其他违法行

为。

（三）协助开展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生产的监督抽检和举报投

诉查处工作。

（四）在发生或发现油气长输管道安全事件时，第一时间通

知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并上报所在属地街镇、重庆港城管委会。按

要求进行人员疏散，并协助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开展现场救援。

（五）协助相关部门、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重庆港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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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委会及管道企业对沿线单位、居民进行管道安全法律法规宣传，

普及管道安全和应急知识。

（六）了解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米范围的居民、建筑、

重要设施等的变动情况，收集群众关于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的意见

和建议并上报所在属地街镇、重庆港城管委会。

第七条 油气长输管道安全兼职协管员的纪律要求：

（一）保守秘密，不得泄漏或有碍监督执法工作的信息。

（二）实事求是，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。

（三）尽职尽责，积极履行相关职责。

第四章 经费保障

第八条 区发展改革委每年根据管道长度向各相关镇人民政

府、街道办事处、重庆港城管委会发放 1-2 万元工作经费，用于

安全生产兼职协管员工作补贴及油气长输管道安全宣传等相关工

作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九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江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重庆市江北区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<江北区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生产工作兼职

协管员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江发改发〔2016〕96号）同时废止。


